行政执法检查流程图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处罚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行政强制流程图




      紧急情况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情况

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示未批准，违法情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情况复杂的






根据计划、方案、交办、举报等启动执法检查程序





计划和方案采取“双随机”方式确定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





涉  企





非涉企





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核查、调查取证等方式





在检查前通过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批，向被检查单位下达行政检查通知书




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，出示执法证，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





开展执法检查





发现违法行为





未发现违法行为





违法情节轻微依法应当责令改正的





有违法行为，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标准





填写日常检查记录，说明检查结论








制作现场检查笔录





符合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





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保存的





制作检查笔录











制作《证据登记保存审批表》，报请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同意





填写《查封（扣押）审批表》，请示行政机关负责人同意





责令改正











按照规定的日期进行复查





对涉案物品进行查封扣押





对涉案物品进行先行登记保存





按要求整改





未按要求整改





进入行政处罚程序
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；


属于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，移交其他行政机关





承办机构：晋城市综合农业行政执法队


服务电话：0356-6995077


监督电话：0356-6997362








检查结束





检查结束





归档





简易程序





发现违法事实





2名以上执法人员表明执法身份、告知当事人权利、义务，指出违法事实，





已改正的











        











申辩理由


   成立的

















 提出复议或


 诉讼请求的





一般程序





立案





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





调查取证


（2名以上执法人员表明执法身份、告知当事人权利、义务，指出违法事实）


）





制作笔录、抽样取证





收集书证、物证等





说明处罚理由和依据，听取陈述申辩








不予处罚





登记保存或


查封扣押





制作《案件处理意见书》





其他取证方式





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流程





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，当场交付






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






听证权利告知





听取陈述


申 辩





复议决定或行政判（裁）决





告知时间、地点








执行当事人15日内缴纳罚款，在事后难以执行的以及特殊情况下当场收缴





组织听证（情节复杂或重大处罚且当事人申请听证的）





听证主持人主持听证








结 案








当事人质证辩论








集体讨论





报告备案





执行





不予处罚





决 定





制作听证笔录








移送司法机关





给予处罚



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告有管理权的机关











下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






    逾期不履行


    处罚决定的





提出复议或诉


讼请求的





送 达





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流程





进入强制执行程序





结  案





复议决定或行政判（裁）决





电话请示单位负责人同意后，当场采取行政措施,进行查封扣押





例：1. 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四、五、六项。


2.【行政法规】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三、四项。








法定情形





请示





拟定事件说明


（24小时内）





作出查封(扣押)决定





不予查封(扣押)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



送达决定书





事后报负责人签字批准（24小时内）





  特别程序


    


  结果反馈





实施查封(扣押)





结 案





结 案





检测、检验、检疫或技术鉴定（时间不计入期间）





   批准





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





书面告知


当事人





延长


查封(扣押)措施





作出处理决定





解除查封(扣押)





依法没收





依法销毁





书面告知当事人





退还财物





结  案








